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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自衛槍

枝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自衛槍

枝管理條例第二十條之

規定制定之。 

一、 增列本條例之簡稱。 

二、 配合法制體例，修正相

關文字。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所

稱甲乙種槍類之詳細名

稱，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適時報請內政部核

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所

稱甲乙種槍類之詳細名

稱，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適時報請內政部核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依本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備繳

之照片六張，以三張黏貼

申請書，一張黏貼自衛槍

枝執照，二張黏貼自衛槍

枝管理卡片，其中一張送

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

察機關，一張留存查驗機

關。 

第三條  依本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備繳

之照片六張，以三張黏貼

申請書，一張黏貼自衛槍

枝執照，二張黏貼自衛槍

枝管理卡片，其中一張送

直轄市、縣 (市)警察機

關，一張留存查驗機關。 

配合法制用語，將「直轄市

、縣(市)警察機關」修正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

機關」。 

第四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申

請書、登記冊及臨時查驗

證，其式樣如附件一至附

件三，自衛槍枝烙印式樣

如附件四，自衛槍枝執照

式樣如附件五，填發時應

加蓋查驗機關之鋼印於

執照面下端內頁貼照片

處。 

第四條  本條例第六條規

定之申請書登記冊及臨

時查驗證，其式樣如附表

(一)至(三)，自衛槍枝烙

印式樣如附圖(四) ，自

衛槍枝執照式樣如圖(五

)，填發時應加蓋查驗機

關之鋼印於執照面下端

內頁貼像片處。 

一、 因應九十一年五月二

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本

條例第六條增訂第二

項，本條係規定該條第

一項相關文件之格式

，爰修正增列援引該條

項次及款次。 

二、 現行條文所定「附表」

及「附圖」用語修正為

「附件」，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五條  本條例第八條所

定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國

人，包括派駐中華民國境

內之外國政府機構人員。 

      本條例第八條所定

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外

國人(包括享有外交地位

之外國人)，其持有自衛

槍枝之數量，應受本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第五條  本條例所稱享有

外交地位之外國人，包括

派駐中華民國境內之外

國政府機構人員。 

      本條例第八條規定

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外

國人及享有外交地位之

外國人，其持有自衛槍枝

之數量，應受本條例第六

條規定之限制。 

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二項居住中華民國

境內之外國人，涵蓋享

有外交地位之外國人

，另為與本細則其他條

文體例一致，並因應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

六條增訂第二項，現行

第二項係規定該條第

一項槍隻數量限制，爰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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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機關團體依本條

例第九條規定請領自衛

槍枝執照應備具之申請

書、槍枝經歷表及員工名

冊，其式樣如附件一、附

件六及附件七 。 

第六條  機關團體依本條

例第九條規定請領自衛

槍枝執照應具備之申請

書、槍枝經歷表及員工名

冊，其式樣如附表(一)

、(六)、(七)。 

現行條文所定「附表」用語

修正為「附件」，另配合本

條例第九條用詞，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七條  機關團體經核准

置備之自衛槍枝以由本

機關團體所在地點依法

使用為限，使用人並須持

有該機關團體之證件。 

第七條  機關團體經核准

置備之自衛槍枝以由本

機關團體所在地點依法

使用為限，使用人并須持

有該機關團體之證件。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條  自衛槍枝持有人

於自衛槍枝執照使用限

期屆滿十五日前，應填具

換領自衛槍枝執照申請

書申請換領新照，其式樣

如附件一；換領新照時並

將原執照繳銷。 

      居住中華民國境內

之外國人(包括享有外交

地位之外國人)，因居留

原因消滅而出境時，應將

其所持自衛槍枝及所領

槍枝執照交由出境聯檢

機構查驗，經查驗無訛後

，槍枝發還，將原執照收

回轉送原發照機關註銷。 

第八條  自衛槍枝執照使

用限期屆滿換領新照，應

繳銷原執照，填具換領自

衛槍枝執照申請書，其式

樣如附表一，居住中華民

國境內之外國人 (包括

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國人) 

，如因居留之原因消滅而

出境時，應將其所持自衛

槍枝及所領槍枝執照交

由出境聯檢機構查驗，經

查驗無訛後，槍枝發還，

將原執照收回轉送原發

照機關註銷。 

一、 現行條文前段規範自

衛槍枝執照使用期限

屆滿，有關換領新照及

繳銷原執照之時點，未

臻明確，爰修正相關文

字。 

二、 另現行條文後段係規

範外國人居留原因消

滅而出境，所持自衛槍

枝及執照之處理程序

，為與前段執照限期屆

滿換領自衛槍枝執照

之處理程序區隔，爰移

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享有外交地位之

外國人，持有本條例第二

條所列槍枝以外之槍砲

彈藥及未經核准給照之

超額自衛槍枝者，應由所

屬使領館或外國政府機

構妥為收藏，未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不得

轉賣或贈與，並監督出口

。 

第九條  在華享有外交地

位之外國人，持有自衛槍

枝管理條例第二條所列

槍枝以外之槍炮彈藥與

未經核准給照之超額自

衛槍枝等，應由所屬使領

館或外國政府機構妥為

收藏，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轉賣或贈與，並監督

出口。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條增列

本條例之簡稱及法制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

所定自衛槍枝彈藥清冊

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

款所定自衛槍枝遷出(入

)申報書，其式樣如附件

二及附件八。 

      享有外交地位之外

國人所持有自衛槍枝及

第十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

所定自衛槍枝彈藥清冊

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

款所定自衛槍枝遷出入

申報書，其式樣如附表(

二)及(八)。 

      享有外交地位之外

國人所持有之自衛槍枝

ㄧ、第一項所定「附表」用

語修正為「附件」，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所指「定期

檢查」之主體未臻明確

，爰修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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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藥，應由直轄市、縣 (

市)政府每年定期檢查，

並函請外交部分別轉知

各該管使領館及享有外

交地位之機構；其所需槍

枝彈藥清冊及槍枝遷出(

入)申報書式樣，適用前

項規定。 

及彈藥，應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函請外交

部分別轉知各該管之使

領館及享有外交地位之

機構，作每年之定期檢查

；其所需槍枝彈藥清冊及

槍枝遷出入申報書式樣

，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自衛槍枝總檢

查，得不預為通知，查驗

人員應著規定制服並出

示身分證件。 

      自衛槍枝經直轄市

、縣(市) 政府認為有攜

回檢查之必要者，得製據

代為保管，俟檢查完畢後

發還之。 

      各級警察機關辦理

自衛槍枝臨時總檢查，準

用前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主管查驗機關

辦理自衛槍枝總檢查，得

不預為通知，查驗人員應

著規定制服並出示身分

證件。 

      自衛槍枝經主管機

關認為有攜回檢查之必

要者得製據代為保管，俟

檢查完畢後發還之。 

      各級警察機關辦理

自衛槍枝臨時總檢查，準

用前兩項之規定。 

一、 配合本條例第四條規

定之主管機關及第十

五條槍枝總檢查屬直

轄市、縣(市)政府權責

，第一項及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 為符法制體例，第三項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所為遺失聲明，應敘明

遺失原因、時間、地點、

槍身或執照號碼，登載當

地著名報紙之顯著地位。 

第十二條  本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所為遺失聲明，應敘明遺

失原因、時間、地點、槍

身或執照號碼，登載當地

著名報紙之顯著地位。 

為符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三條  享有外交地位

之外國人暫時離境時，其

所持有之甲種自衛槍枝

彈藥不攜帶出境者，應交

由所屬之使領館或外國

政府機構負責代為保管。 

第十三條  享有外交地位

之外國人暫時離境時，其

所持有之甲種自衛槍枝

彈藥，如不攜帶出境應交

由所屬之使領館或外國

政府機構負責代為保管。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自衛槍枝遺失

，應填具遺失申報書，連

同遺失證明文件及所登

遺失聲明之報紙，報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查核，

並將原領執照隨同繳銷

，申報書式樣如附件九。 

第十四條  自衛槍枝遺失

，應填具遺失申報書，連

同遺失證明文件及所登

遺失聲明之報紙，報請主

管機關查核，並將原領執

照隨同繳銷，申報書式樣

如附表(九)。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

條說明。 

第十五條  自衛槍枝執照

遺失應填具遺失申請書

，連同所登遺失聲明報紙

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查核，補領換照，其申報

第十五條  自衛槍枝執照

遺失應填具遺失申請書

，連同所登遺失聲明報紙

報請主管機關查核，補領

換照，其申報書式樣如附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

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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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式樣如附件九。 表(九)。 

第十六條  甲種自衛槍枝

損壞彈藥增耗，應填具槍

枝損壞彈藥增耗申報書

，報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查核，申報書式樣如

附件十。 

第十六條  甲種自衛槍枝 

損壞彈藥增耗，應填具槍

枝彈藥損壞增耗申報書

，報請主管機關查核，申

報書式樣如附表(十)。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

條說明，文字順序並酌作調

整。 

第十七條  置用自衛槍枝

之機關團體負責人變更

時，應將其姓名、年齡、

職業、住址等報請查驗機

關備查。 

第十七條  置用自衛槍枝

之機關、團體負責人變更

時，應將其姓名、年齡、

職業、住址等報請查驗機

關備查。 

配合本條例之用詞，並與本

細則其他條文用詞一致，酌

作修正。 

第十八條  自衛槍枝毋須

置用時，應填具收購自衛

槍枝申請書，連同原執照

及所有彈藥，送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給價收購，

其申請書式樣如附件十

一。 

第十八條  自衛槍枝毋須

置用時，應填具收購自衛

槍枝申請書，連同原執照

及所有彈藥，送請戶籍地

警察機關給價收購，其申

請書式樣如附表十一。 

配合本條例之規定自衛槍

枝給價收購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權責，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九條  自衛槍枝持有

人死亡時，繼用人應填具

換發自衛槍枝執照申請

書，連同原有執照及戶口

名簿影本，於三個月內向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換發執照，申請書式樣如

附件一。 

      前項所定繼用人，以

有法定繼承權者為限，繼

承人為未成年人、無行為

能力人或有本條例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

予發照之情形者，其槍枝

彈藥應報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給價收購。 

第十九條  自衛槍枝持有

人死亡時，繼用人應填具

換發自衛槍枝執照申請

書，連同原有執照及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於

三個月內向戶籍地警察

機關申請換發執照，申請

書式樣如附表一。 

      前項所稱繼用人以

享有法定繼承權者為限

，如繼承人為未成年人、

無行為能力人或有本條

例第六條第二款規定不

予發照之情形者，其槍枝

彈藥應報請戶籍地警察

機關辦理給價收購。 

一、 配合行政院全面推動

政府服務免戶籍謄本

，以戶役政資訊系統查

詢資料或以戶口名簿

影本等方式取代收繳

戶籍謄本，爰刪除第一

項有關申請換照檢附

戶籍謄本之規定，另修

正申請換照之受理機

關及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二項因應本條例第

六條於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九日修正增訂第

二項，爰配合修正增列

援引該條項次，又配合

本條例規定自衛槍枝

給價收購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權責，修正給

價收購之辦理機關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過境旅客船員

及航空器民航隨機工作

人員，需登岸或離開飛機

場時，其所攜帶之槍械應

交由入境地海關暫時代

為保管。 

第二十條  過境旅客船員

及航空器民航隨機工作

人員，如需登岸或離開飛

機場時，其所攜帶之槍械

應交由入境地海關暫時

代為保管。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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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人民置備之槍

枝係專供狩獵用之乙種

自衛槍枝者，須同時請領

狩獵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人民置備之槍

枝如係專供狩獵用之乙

種自衛槍枝須同時請領

狩獵許可證。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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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件 

附件一 

請（換）領自衛槍枝執照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機關團體加蓋印信） 

申請 
人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職  業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或護照
號碼 

詳 細 地 址 
與原 
置槍人 
關 係 

原 置 槍 執 照 
申請人
蓋  章 （貼照 

片處） 
字號 領照

日期 
查驗
機關 

          

機關團體
名    稱 

負責人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

照號碼 
詳  細  地  址 

全體
人數 

負 責 人 蓋 章 

        

擔保 
人 

姓名或 
商號名稱 

出  生 
年月日 

職  業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或護照
號碼 

詳 細 地 址 
與本
人之
關係 

資歷
或 
資產 

擔保人
蓋  章 

對  保 審 查 意 見 

          

槍彈 
經歷 

槍種 槍名 製造廠 
號      碼 

口徑 
來  複  線 彈藥

數量 
來 源 損壞

情形 
查驗 
結果 

查 驗 員 
簽    章 槍身 槍機 方向 條數 

             

調查 
事項 

所填各欄
是否屬實 

 

調查人
簽  章 

 
分局 
複核 
意見 

 

精神是否
正常有無
使用能力 

 

素行有無
不良紀錄  

其  他  

核准
文件
內容 

 

槍照 
發          照          日          期 執           照           字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台 內 警            字 第               號 

 說明：一、本表一式三份，凡人民機關團體請（換）領自衛槍枝執照，均適用之。 
       二、本表由查驗機關照式印置備用。 
       三、請（換）領執照，須具成年人資格。自衛槍枝持有人有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或其繼承人為

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人，或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不予發照者，依法收購。 
       四、請（換）領執照時，應附：（一）本人最近二寸半身正面脫帽照片六張（機關團體免繳）（二）執照費甲乙種槍枝

各新臺幣六十元，但專供山地獵戶狩獵之乙種槍枝新臺幣三十元，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國人免收執照費。 
       五、申請人應填「申請人」欄（一般人民填用前段，機關團體填用後段）及「擔保人」欄，機關團體應加蓋印信。 
       六、擔保人之擔保責任，應擔保被擔保人身分正當，不持自衛槍枝作非法活動。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又考量外國人亦有適用之情形，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增列「或
護照號碼」等文字，另刪除本表長度與寬度之規定及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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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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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又考量外國人亦有適用之情形，於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增列「或護照號碼」等文字，並刪除本表長度之規定，

另酌作文字修正。 

 

直轄市   縣(市)自衛(槍枝、槍枝執照、槍枝彈藥)登記冊 

 

編

號 

置槍人姓

名或機關

團體名稱 

出生 

年月日 

職 

業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

號碼 

詳細 

住址 

槍 彈 經 歷 

執照

字號 

發照

日期 
備考 槍

種 

名

稱 

製

造

廠 

號碼 
彈藥

數量 
槍

身 

槍

機 

      

     

    

      

     

    

      

     

    

      

     

    

      

     

    

      

     

    

      

     

    

說明：一、本表一式三份，直轄市、縣(市)政府均應分別依式編置備用。 

        二、甲種自衛槍枝彈藥於總檢查完畢後應造具清冊並於備考欄內末行填具彈藥總數。 

三、自衛槍枝彈藥清冊應造三份分別存轉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 

 

 

 

修正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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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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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槍枝臨時查證存根         字         號 

置槍
人或
機關
團體 

姓名或
名稱 

出生年
月日 

性
別 

職
業 

機關團體負
責人姓名 詳細住址或服務機關名稱 擔保人 

      

一 二 三 

   

槍 

彈 

經 

歷 

槍種 名稱 製造廠 號碼 口
徑 來複線 彈藥數量 損壞情

形 
烙印年
份 

   
槍身 槍機 

 
方向 條數 

   
    

                                           查發日期 

                                                         查驗員 

             字第        號 

自衛槍枝臨時查驗證 

為發給自衛槍枝臨時查驗證事茲查    置有甲(乙)種自衛槍一枝業經遵照規定申請查驗烙印完竣合亟
發給此證以憑換領執照 

      此  致 

                                     收    執 

置槍
人或
機關
團體 

姓名或
名稱 

出生年
月日 

性
別 

職
業 

機關團體負
責人姓名 詳細住址或服務機關名稱 擔保人 

      

一 二 三 

   

槍 

彈 

經 

歷 

槍種 名稱 製造廠 號碼 口
徑 來複線 彈藥數量 損壞情

形 
烙印年
份 

   
槍身 槍機 

 
方向 條數 

   
    

                                                    查驗機關 

                                                    主管長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本表由查驗機關照式印發。                             
      二、查驗機關長官應簽章並加印信。                         
      三、本證有效期間一個月，期滿憑證換領正式執照。      

 

修正附件 

附件三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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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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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件 

附件四 

烙印式樣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並刪除烙印式   

樣長度及寬度之規定。 

 

 

 

 

 

 

 

 

 

 

 

 

 

 

 

 

     年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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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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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件 

附件五 

         執照內面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職     業 住                        址 

     

槍   彈 

經   歷 

槍 

種 
名 稱 製造廠 

號      碼 
口徑 

來  複  線 
彈  藥 損壞情形 

烙 印 

年 份 槍身 槍機 方向 條數 

           

貼照片或機

關團體名稱 

                                         查驗機關 

                                         主管長官 

 

遷出 

日期 

年     
遷入 

日期 

年     

月     月     

日     日     

      
遷入 

地點 

     

遷出地警察

機關蓋章 

     遷入地警察

機關蓋章 

     

 

內   政   部 
台內警   字    第         

號自衛槍枝執照          (第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發給 

    本執照有效期間      年      月      日止 

 

    槍枝持有人注意事項 

一、 槍枝與執照須同置一處。 

二、 槍枝遺失應即為聲明並提出證明轉請查核及繳銷原執照。 

三、 槍枝執照遺失應聲明作廢並依法申報補領新照。 

四、 槍枝損害或彈藥增耗應敘明原因呈報查核。 

五、 槍枝執照不得塗改。 

六、 執照限期已滿應申請換領。 

七、 自衛槍枝不得借與他人使用。 

八、 自衛槍枝毋須置用時應報請政府給價收購不得自行轉買。 

九、 槍枝持用人之住所遷出入直轄市、縣(市)境應向原住地與遷入地之警察機關辦理槍枝遷出

入手續。 
 

填發照須知： 

一、 領照人如為機關團體，照內姓名以下各欄應填註機關團體負責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職

業、住址等，貼照片或機關團體名稱欄填載該機關團體之名稱不貼照片。 

二、 查驗機關主管長官應於執照內簽名蓋章。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另刪除執照長度、寬度與頁次之規定及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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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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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槍枝經歷表 

 

槍類 名稱 製造廠 

號 碼 

口徑 

來 複 線 彈藥 

來源 

數量 

損壞情形 查驗結果 備考 
槍身 槍機 方向 條數 

            

            

            

            

            

            

            

            

            

            

            (註：每面計十行)                               申請機關團體 

 

說明：一、製造廠口徑來複線損壞情形查驗結果各欄由查驗機關核填。 

      二、如槍枝在十枝以上得加填數頁。 

      三、本表應加蓋申請機關團體印信。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另刪除本表長度與寬度之規定及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附件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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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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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姓名清冊 

 

職 別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護 照 號 碼 

住               址 蓋 章 備 考 

        

        

        

        

 

 

 

 

 

 

 

 

 

 

 

 

 

 

 

 

 

 

 

 

 

 

修正附件 

附件七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又考量外國人亦有適用之情形，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

增列「或護照號碼」等文字，另刪除本表長度之規定，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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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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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衛槍枝持有人遷出(入)申報書 

 
本人置有自衛槍枝一枝並領有          字第          號執照原住       省(市)        縣(市)茲於 

     年    月    日遷入      縣(市)，遵照自衛槍枝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報請備查 

     此致 

(○○警察機關) 

報 

告 

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別 職業 現 在 住 址 原 住 地 址 
簽 名 

蓋 章 

       

備 

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槍枝持有人辦理遷入手續時應持原領槍枝執照及槍彈經遷出、入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驗明

登記後發還。 

 

 

 

 

 

 

 

 

 

 

 

 

 

 

 

 

 

 

 

 

 

修正附件 

附件八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另刪除本申報書長度與寬度之規定及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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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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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件 

附件九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並考量外國人亦有適用之情形，於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增列「或護照號碼」等文字；刪除本申請書長度及寬度之規定，

另酌作文字修正。 

自 衛 (
槍     枝

槍 枝 執 照 ) 遺 失 申 請 書 

申 請 人 

姓名或機關

團體名稱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原 領 執 照 

字 號 發照日期 查驗機關 

 

 

      

住 址 
員工人數 

負責人姓名 

蓋 章 

申請人蓋章

申請機關團

體 印 信 原 來 住 址 現 在 住 址 

 

 

 

    

擔 保 人 

姓名或商號

名 稱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營業登記

證 字 號 
詳 細 住 址 

 

 

     

與本人之

關 係 
擔保人蓋章 審 查 意 見 

 

 

  

槍彈經歷 

槍 種 名 稱 製 廠 
號 碼 

口 徑 
槍 身 槍 機 

 

 

     

來 複 線 
彈 藥 來 源 損 壞 情 形 烙印年份 

方 向 條 數 

 

 

     

遺失經過

情 形 

 

核准文件 

內 容 

 

審查結果 
 執照字號及

填發日期 

 

申請日期 
 

 
查驗日期 

 
查 驗 員 

 

說明：ㄧ、本表一式四份，凡人民及機關團體遺失槍枝及執照均適用之。 

      二、核准文件內容欄應載明其年月日字號文別及內容，由申請機關填寫。 

      三、表內審查結果執照字號及填發日期、查驗日期、審查意見各欄由查驗機關填寫。 

      四、一般人民使用時除全體人數欄免填外，其他各欄均應詳細填寫，機關團體使用時

僅填機關團體名稱、地址、員工人數、負責人姓名、印信各欄，並照附件六、附

件七填送槍枝經歷表及員工姓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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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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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自衛槍枝損壞彈藥增耗申報書 

 

報 

告 

人 

姓 名 或 機 關 

團 體 名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職業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或 護 照 號 碼 

住 址 
機關團體負

責人姓名 

報告人簽章 

機關團體印信 

       

槍 

彈 

經 

歷 

槍 種 名 稱 

號 碼 

執 照 字 號 損壞經過情形 原配彈藥數量 
彈 藥 消

耗 數 量 

彈 藥 增

加 數 量 
槍 身 槍 機 

         

備 

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備註欄填明槍枝損壞或彈藥耗損之時間及地點。 

      二、機關團體使用時均應於槍枝經歷欄內依式分別詳填並須加蓋機關團體印信。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又考量外國人亦有適用之情形，於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增列「或護照號碼」等文字；刪除本申請書長度及寬度之規定，另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附件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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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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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本表一式二份，凡人民及機關團體均適用之。 

二、本表如機關團體使用須加蓋該機關團體印信。 

 

 

 

 

 

 

 

 

 

 

 

 

 

 

 

 

 

 

 

 

 

 

 

 

 

    收購自衛槍枝申請書 

為申請(    )種槍類(    )枝、彈藥(    )顆，現因                毋須置用，遵照自衛槍

枝管理條例之規定連同所領執照         字          號申請給價收購。 

    此致 

 

 

 

                             申請人 

                             機關團體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附件 

附件十一 

修正說明：因應公文書橫式書寫修正格式為直式橫書，並刪除本申請書長度及寬度之規定，另文字酌

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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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